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陣地將爲技術上所不能接受者 "本人對 

此亦將有所陳述。 

顥 於 此 點 本 人 所 欲 詢 間 者 乃 此 項 立 

場 是 否 仍 爲 猶 太 代 表 及 其 代 表 之 團 體 所 保 

持。 

本 人 欲 談 之 第 r 點 乃 蹦 於 談 判 i n 題 。 

本人對於此點所表示之意見或恐不甚明瞭 

至 少 蘇 聯 代 表 ^ 此 感 ^ 閼 於 談 判 — — 或 稱 

爲聯絡一之機構，本人5£爲代理調解專員 

適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盲見至爲淸楚。吾 

人對於與聯合國代表一各視察員調解專 

員及代理調解專員一接觸及交換,見之機 

會 素 表 躭 迎 。 此 種 態 度 仍 爲 吾 人 所 保 拧 本 

人深願此點能爲各方明白了解。聯合國代表 

對於將採取之任何行動或擬提出之任何奮見 

仍可jys拉伯及猶太健方商談。 

本 人 最 後 所 欲 談 者 因 係 , 複 性 皙 ， 故 將 

箇略一述。郎閼於大贫一九四七^十一月二 

十九日所通適之决議案。英聯王國代表對於 

該 决 議 案 法 律 方 面 之 奮 蕤 表 矛 疑 義 但 本 人 

則 毫 無 疑 義 本 人 認 爲 ^ 决 叆 桊 業 經 廢 止 並 

爲大會及安全理事會所：！過其他決議案所替 

代。吾人如含及業已實行之氇個讕J5?程序則 

此點當更可明瞭也。 

主席中國代表仍欲將此事提付表决乎？ 

蔣 廷 黻 先 生 ( 中 國 ） 然 。 

主 席 如 無 其 他 代 表 發 言 吾 人 卽 將 加 

拿大代表講求延至明日上牛十ffÎF三十分計論 

此事之提案交行表决。 

是舉手表 

表 結 果 賢 成 * 五 孕 反 對 者 一 孕 棄 

裉 * 五 銥 提 f g 束 擭 得 士 可 J s ^ 故 末 能 通 

逸 

Mr JESSUP ( 美 利 堅 ^ " 汆 國 ） 《 國 代 表 

團提出之若干修正案吾Aâ?爲3&無新潁或繁 

g案之 

內 容 吾 人 希 望 現 時 卽 可 審 議 此 决 議 案 。 

本人W爲如有安全理事會一理事願有铰 

多 畤 間 y 研 究 一 决 議 案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常 例 

則爲満足該理事之願望此爲吾人所公認者。 

國 代 表 圑 * ^ 此 次 表 决 時 因 審 i t 屮 之 各 項 

修 正 案 卽 係 美 國 代 表 厘 所 提 出 而 吾 人 : Î 欲 

主 張 卽 時 審 議 或 延 期 審 議 故 表 示 棄 權 。 

可 能 俾 使 加 拿 大 代 表 龃 或 可 镀 有 耍 之 時 閟 

屆時對:5^此决遴案並可决定鹰取之行 

主 席 君 欲 作 此 提 案 乎 ？ 

M r jEssuP(美利堅合衆國）本A_t^須獲 

悉主席能否確定此舉將迎合理事會之願望？ 

主 席 美 國 代 表 建 i « 會 議 延 至 今 晚 舉 

行 。 本 席 願 理 事 會 對 " 此 項 建 議 之 意 見 7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 英 聯 王 國 ) 徜 加 

大 代 表 爲 满 會 本 人 甚 願 今 晚 舉 行 會 議 。 

Mr PEARSON ( 加 拿 大 ） 本 人 提 出 之 意 

見 似 未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重 視 雖 然 本 人 對 於 

此 項 些 微 讓 步 : r 表 感 謝 吾 _ A 如 於 今 晚 舉 行 

會議而不於此時有所决議本人深爲偸快。徜 

安 全 理 事 會 爲 満 賁 本 人 甚 顔 今 晚 舉 行 會 

議。 

M r PARODI ( 法 國 ） 關 於 此 事 吾 人 已 作 

决議自不應再有所論列。 I t本人認爲吾人 

在過去數分鐘內所作决議似屬不智。加拿大 

代 表 請 求 之 延 W 爲 時 甚 短 今 因 節 省 時 

之^5=間而欲*^^間舉行會議辦法殊欠妥善， 

爲 將 來 設 想 針 本 人 願 t s i e 錄 屮 載 明 吾 人 

倘能探用他種方法可較爲合適也。 

主席决議鹰由理事會爲之。本人悉 B P 

决嫿行事。 

如無反對者，宣吿散會，至本月九時三 

十分撩開。 

(午後七時十五分殽會） 

第三百七十七次會議 

一亢四八年十一月TO Q星期四千傻亢時三十分於巴^夏幽宮舉行 

主 席 D r J ARCE(阿根廷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國、敍利亞、鳥 

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上利堅合衆國。 

四.繼績討論巴勒斯坦間題 

主 席 本 席 現 請 亞 拉 伯 民 族 同 盟 最 K 委 

i4會代表，巴勒斯坦猶太當局代表，坟及與 

黎巴嫩代表及代理調解專M就席;S«^會議席。 

3^主席邀請埃A代表Mahmoud Fawzt 

B(j ^ 巴 嫩 代 表 M r Ammom " 色 列 S f ê 時 

玟 ^ 代 表 M r Ebar及代理聯合属調解專fi 

Mr Bmche就理亊會级席。 

主 席 現 時 镜 ^ 如 吾 人 現 有 / J 組 委 

M會提案(S/1064)jy及美利堅合衆國代表團 

提出之修正案ja及烏克蘭蘇維坟瓧會主義共 

和國之提案(S/1065)。此數提案提出之先後 

與本人報吿之次序相同。面各提案之內容雖 

有小同，但小同之程度並非通過一項提案卽 



排 除 其 他 提 案 故 本 人 提 講 先 將 / J 組 委 員 會 

之提案交付表决，惟所須了解者乃提案內某 

— 段 如 有 修 正 案 划 應 先 表 决 修 正 案 。 

對*«^此項表决程序如無反割者，換言之， 

各理事如準備表决，本席將逐段提付表决。 

倘無意見提出，本席現將宣讚决議案。現 

讀第一段。 

Mr SoBOLEV (主詧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 書 長 ） 第 一 段 如 下 

"安全理事會， 

"業於七月十五日决議，餘安全理事會或 

大會將來另有决議外，休戰協定應依照同日 

决議案及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决議案之 

規定耱耱有效至巴勒斯坦未來倚《和平調整 

之 日 爲 止 " 

主 席 本 段 並 無 修 正 案 ， 倘 無 反 對 者 朋 

M r M A L I K 

邦）本人認爲應將决議案全文分段表决或僅 

表决修正案。 

主席 

代表之請求， 

段提付表决。 

舉手表々結果如下 

賢成*阿根廷、比fii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圃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 

衆國。 

棄 權 * 

第 一 段 y 九 票 通 遏 亲 榷 者 二 。 

M 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 書 長 ） 第 - — 段 如 下 

" 業 八 月 十 九 日 議 决 任 何 一 方 不 得 藉 

口向另一方報復或復仇而違反休戰協定，任 

何 一 方 不 , 因 違 反 休 戰 協 定 而 镀 得 軍 事 上 或 

政 治 上 之 利 益 " 

主 席 此 段 現 付 表 决 。 並 無 修 正 粱 提 出 。 

舉 乎 表 結 果 如 下 

背成:r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國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 

衆國。 

棄4 M " 

第 二 段 U 丸 票 通 遏 爭 裉 者 二 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《if書長）决議第三段如下 

" 業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議 决 嗣 後 休 戰 協 定 

如爲任何一方或16方背棄或破壊時，划巴勒 

斯坦之倚勢將再予審議，俾可依照憲章第七 

章 規 定 探 取 行 動 " 

主 席 對 此 段 方 無 修 正 案 提 出 。 倘 無 反 

對者，吾人將提付表决。 

舉手表5^結果如下 

贊成者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國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 

柰 權 * 

蘇綞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。 

第 三 段 " 九 # 通 遏 棄 榷 * 二 。 

主 席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代 表 圃 提 出 第 四 段 

之修正案。該修正案提議"賛同"二宇應 

及"替代之。 

修正案將先付表决。 

舉手表決結果如下 

成:r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闉、 

哥侖比亞、法國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 

衆國。 

反 對 * 鳥 克 龎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。 

睾 裉 者 蘇 維 埃 f t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。 

修 正 九 孚 對 一 ; ^ 通 遏 亲 權 者 — 。 

主 席 吾 人 將 表 决 ^ 段 未 經 修 改 之 部 

份0 

Mr SOBOLEV (主詧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秘書長）第四段經修正後如下 

備悉代理讕解專員曾於一丸四八年十月 

二十六日根據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十月十 

九日通過之决議案向埃及政府及 J W色列酶時 

政府提出諝求(5/1058)。" 

舉 手 表 結 果 如 下 

,成者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S 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反對*鳥克蘭蘇維埃 11會主義共相國。 

睾 榷 者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。 

第 四 段 賢 成 一 票 反 對 * 擭 通 

遏 紊 锥 者 一 。 

主席第五段有一修正案 [S /1067] ,兹宣 

讀之。 

Mr SOBOLEV (主詧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 書 長 ） 第 五 段 全 文 如 下 

" 促 請 有 閼 各 國 府 在 不 妨 礙 其 對 巴 勒 

斯《未來局勢和平調螌之權利、要求或立場， 

或聯合國各會員國將來在大會中對於此項*J 

一 四 



舉手表決結果如下 

梵成*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亲 榷 *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圃 、 

蘇維埃fd: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。 

第 五 段 邊 W 九 票 賢 成 而 獲 通 遏 爭 權 * 

一。 

主席>w下一段並無修正，茲宣讀之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)^書長）原文如下 

"(一）將進攻至十月十四日所據陣地 jy 

外 之 各 該 軍 睽 撤 囘 厚 處 茲 並 授 權 代 理 髑 解 

專 員 劃 定 臨 時 陣 線 在 該 陣 線 j y 外 不 得 再 

有 任 何 軍 隊 調 動 " 

舉 手 表 , 結 果 如 下 

梵成*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5g 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反 對 *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。 

睾 罹 *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

S t段逯 W九孕贊成一票反對 f t擭通逷 

棄罹:r 一 

M 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秘書長）再下一段原、文如次 

"(二）有鑭各方直接舉行談判，It如無 

效 果 ， 則 經 由 聯 合 髑 人 員 之 斡 旋 劃 定 水 久 

休 戰 界 璩 ， 並 斟 酌 情 形 劃 分 中 立 地 帶 或 非 

武 装 地 帶 《 3 t 嗣 後 & ^ 區 域 内 確 能 充 分 遵 

守 休 戰 協 定 。 倘 各 方 不 能 達 致 協 議 划 應 由 

代理調解專員確定水久界線及中立地帶，" 

主 席 此 段 亦 無 修 正 ， 當 卽 提 行 表 决 

舉乎表決結果如下 

背成*阿根廷、比利畤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反 對 者 •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。 

棄 權 : r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

« r 段邊《九票贊成一票反對而擭通遏 

棄 權 * 一。 

主 席 j y 下 一 段 贫 由 美 國 代 表 提 出 修 正 

[S/1067]茲依抨修正案予JW宣讀。 

M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1^書長）該段全文如下 

"設置理事會委員會，由五常任理事國與 

比利時及哥侖比亞共词組成， jy供代理調解 

專員，就其在本决議案規定下镥承之任務所 

需，睫時徵詢意見，且於任何一方或雙方未 

能在代理調解專員酌定之時限內履行本决議 

案上段(一)（二)兩節之規定時，應從速研計 

本理事會依據憲章第七聿規定所應探取之其 

他逋當步驟，並向理事會具報。" 

主 席 各 代 表 對 i * ^ 此 點 倘 無 意 見 提 出 

本席願請諸君注盲一點，卽安全理事會之^ 

特別委員會由理事七人龃成，而a包括理事 

會主席。本席提出此事之唯一目的，係請安 

全 理 事 會 諸 理 事 考 盧 ^ 委 員 會 旣 j y 安 全 理 

事會名義干預調解事宜，指揮代理調解專員 

而其中並無理事會主席之參與，是否有當。 

對 此 問 題 ， 如 無 意 見 發 表 當 卽 提 付 表 

决 

舉手表》結果如下 

贊成*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、中國、 

法蘭西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衆國。 

反封=r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。 

睾 權 者 哥 侖 比 亞 、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

和國聯邦。 

贫段參"？修正本W八票賢成一票反對而 

擭通逷睾锥:r二。 

主 席 助 理 ) 8 ^ 書 長 囑 本 席 注 , 須 將 决 議 

案全部提付表决。但此項辦法並未在安全理 

事會議事規划內載明，且本席認爲此種表决 

方式，殊有不合。究竟是否應將提案全部再 

付 表 决 須 候 理 事 會 裁 定 。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本人願對主席頃 

間所言，發表意見。有時確有將决議案全部 

提 付 表 决 之 要 譬 如 某 一 理 事 可 能 分 別 投 

菓 贊 成 某 數 段 ， 但 如 其 他 數 段 未 镀 通 過 渠 

或 不 能 接 受 决 議 案 之 全 部 蓋 在 决 議 案 之 原 

文 中 ^ 數 段 固 係 全 部 之 耍 部 份 也 。 

本人認爲今夕愔形並不如此，：但應顧及 

上述撩形可能發生對;8^本案維持全部表决 

之原則。 

主 席 倘 其 他 代 表 不 擬 發 言 £ 本 席 願 請 

讅 苕 注 意 一 點 卽 每 段 皆 獲 通 過 之 决 議 案 ， 

在 全 部 提 付 表 决 時 可 能 由 多 數 票 之 反 f 

或 常 任 理 事 國 中 一 菓 之 否 决 而 不 能 通 過 。 â 

議事程序而言，此似將置安全理事&於進 

維谷之境。『但本席頃已聲明，如何處理悉 

聽 理 事 會 定 奪 法 國 代 表 旣 要 求 全 部 表 决 

此 外 如 無 其 他 意 見 本 席 當 將 决 議 案 全 部 提 

行表决。 

舉 手 表 結 果 如 下 

贊成*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拿大•中國、 

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一五 



反對者烏克蘭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。 

棄 榷 者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K 共 和 國 聯 邦 

銥 , 議 案 1 全 郜 l i « 九 專 贄 成 一 票 反 對 

而 搜 通 遏 睾 裉 者 一 。 

主 席 此 次 毫 無 凌 折 。 

Mr ( 黎 巴 嫩 ） 當 表 决 程 序 完 

，，全部問題解决時，本人擬請主席淮予發 

主 席 島 克 闞 代 表 鼯 所 提 之 决 議 案 〖 s / 

1065]茲予宣a。 

M r SoBOLEV (主管安全理事會事務部助 

理 書 長 ） ^ 决 議 案 全 文 如 次 

"安全理事會 

"隳十月十九日决議案內所載條伴，可 

親 爲 當 事 雙 方 進 一 步 談 判 之 基 楚 而 予 

重審議 

"促請雙方根據上述决議案直接或經由 

聯 合 國 代 表 開 始 談 判 俾 镀 致 各 項 待 决 問 

題之和平解决 

" 並 訓 令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爲 此 H 的 居 中 

斡 旋 並 協 助 此 項 談 判 之 進 行 。 " 

主 席 諸 理 事 中 有 願 發 表 意 見 者 否 7 

倘 一 人 發 言 則 本 人 擬 j y 阿 根 廷 代 表 資 

格，特指明一點，op本人記憶所及16方直 

接 談 判 之 議 係 當 本 人 任 大 會 主 席 時 首 次 

向 大 會 提 出 者 當 時 提 議 人 促 諳 亞 拉 伯 八 與 

猶 太 人 自 相 接 洽 " 便 開 始 談 剩 。 嗣 後 舊 議 

重 提 達 三 五 次 之 多 本 日 鳥 克 蘭 代 表 復 予 

提出。本席爰提行表决。 

Mr TARASENKO (鳥克蘭濂維埃社會主義 

共 和 國 ） 本 A 請 求 將 决 議 案 分 段 表 決 。 

M r J M A L I K (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

聯邦）本人擬作如下之解釋。昭本人瞭解鳥 

克蘭代表團所提出之决議案草案，源於一九 

四八年十月十九日安全理事會之决定。是 

有鬮甓方談判問題,論是否曾在大會第二特 

別 届 會 M r A r c e 任主席時提出本决 i # 案草 

案 與 此 事 毫 閼 連 良 y 本 草 案 直 接 源 於 一 

九四八年十有十九日安全理事會通過之决議 

案故也。 

吾人皆曾躬與十月十九日會議。該次會 

議[第三六七次會議]通>&之决議案51宜由甓 

方 舉 行 談 判 當 時 辆 人 對 此 决 定 持 何 異 議 目 

前本人認爲％克蘭代表圑之提議係十月十九 

B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議 案 推 演 之 結 果 蓋 該 决 議 

案 中 本 贫 計 及 此 項 談 判 也 。 職 是 之 故 烏 克 

蘭 代 表 圑 之 提 案 與 已 往 任 何 决 定 均 無 牴 觸 , 

抑且爲十月十九日*全理事會所作决定之推 

演。 

1 該 案 嗣 後 U 文 件 S / 1 0 7 0 印 發 。 

Mr PEARSON (加拿大）加拿大代表圃擬 

在 本 决 議 案 草 案 投 褢 時 棄 權 。 繭 犟 ， 本 

代表匯不能反對談判之原則，且&往從未反 

對 此 項 原 則 反 而 曾 予 贊 助 。 但 加 拿 大 代 表 

ffljy爲閼於重訂休戰協定之决議案甫吿通 

M目前再通過本决讒案殊無裨益。因此本 

代表團將於投栗時棄權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 埃 及 ） 本 人 曾 於 

本曰午後開會畤闞释埃及政府$i於談判問題 

之 看 法 此 刻 無 庸 齊 述 。 ^ i * 提 及 十 月 十 九 

日 决 議 桊 一 節 敢 請 注 决 議 案 顯 然 不 足 

W 應 行 局 勢 違 反 休 戰 協 定 事 件 之 所 以 曆 出 

不 窮 者 此 : r 其 主 因 之 一 而 此 類 違 反 協 定 

事件直竽本日猶镄有發生，本A已於今牛言 

及 。 職 是 之 故 吾 人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迭 次 會 議 

中設法另擬他種决議案，JW補時艱。基上 

述 理 由 本 人 礙 難 赞 同 蘇 聯 代 表 腻 於 談 判 原 

則 之 主 張 » 其 對 於 十 月 十 九 日 ^ 纖 案 之 解 

說。本人势此决議粱草案锥表贊成。 

主 席 倘 其 他 代 î k 不 擬 螢 言 當 將 决 識 

笼旨段提付表决。循鳥克蘭代表之謗，菩人 

將 分 段 表 决 。 第 一 段 原 文 ^ 下 

"鑒於十月十九日决議桊内所載條件可 

視爲當事雙方進一步談判之基礎而予 jy慎重 

審 讒 " 

舉 手 表 果 如 下 

賢 成 矛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、 

蘇維埃ffd: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。 

反 對 矛 敍 利 亞 。 

棄 裉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時 、 加 拿 大 、 中 

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英聯王圃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表 》 結 果 季 賢 成 一 单 反 對 辛 裉 矛 

八 銥 段 g 末 得 七 理 亊 函 之 可 決 孚 故 未 通 遏 。 

主 席 茲 櫝 表 决 第 二 段 其 原 文 如 下 

" 促 請 键 方 根 據 上 述 决 議 案 直 接 或 經 

由 聯 國 代 表 開 始 談 判 俾 獲 致 各 項 待 * 

題之和牛解决，" 

舉手表決*è果如下 

贊 成 者 ^ 克 蘭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# 和 國 、 

蘇 維 埃 社 ^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邦 。 

反 對 : r 钱 利 亞 。 

辛 榷 者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時 、 加 拿 大 、 中 

國、哥侖比亞、法爾西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表 結 果 票 贊 成 一 季 及 對 棄 裉 者 

八。第《 s段8末得七理事阖之可,票玟束通 

i â 。 
主 席 茲 讀 表 决 第 三 段 , 其 原 文 如 下 



"並訓令代理讕解專員爲此目的，居中 

斡 旋 並 協 助 此 項 談 判 之 進 行 。 " 

舉手表決結果如下 

賢 成 *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# 相 國 、 

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。 

反 對 者 敍 利 亞 。 

棄 權 * 河 根 廷 、 比 利 時 、 加 拿 大 、 中 

國、哥侖比亞、法闞西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表 決 結 果 孚 賢 成 一 票 反 對 棄 榷 者 

八 。 第 三 段 西 末 得 七 理 事 ® 之 可 故 末 通 

遇。 

主 席 本 决 議 案 各 部 分 旣 均 未 ; 0 1 過 無 

庸再將决議案全部提付表决。 

M 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茲 擬 對 此 次 表 决 

拮果略加解释。本人謌爲第二决議案與前此 

表决之决議案二者之間，可任擇其一。第一 

决議案眛已通遏礙難同時通遏第--决議案。 

M r AMMOUN ( 黎 巴 嫩 ） 本 人 ^ 理 事 會 

在 表 決 通 通 决 議 案 W 前 之 計 論 曾 予 密 切 注 

意 。 ^ 决 議 案 根 據 已 定 原 則 認 爲 任 何 一 方 

雜對不能因違反休戰協定而镀得任何軍事上 

或政治上之利益。Ba本人瞭解，該决議案對 

於 埃 及 戰 鎵 與 加 黎 利 戰 粽 同 樣 適 用 。 但 對 

iSMfc種看法如有異議敢請主席惠予指示。 

主 席 蘭 目 前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, — 文 

件 ， 雖 未 在 議 事 B 程 中 列 明 但 曾 分 發 理 事 

會諸理事査HB,卽亞拉伯同盟)6?書長報吿書 

( S / 1 0 6 8 ) 是 也 其 中 指 控 在 巴 勒 斯 坦 & 有 殘 

害亞拉伯人慘案數起發生，表示抗議。 

M r A M M O U N 《 黎 巴 嫩 ） 旣 無 異 議 則 

余睐解，頃刻通過之决議案對；8«^加黎利與乃 

吉 布 兩 戰 翁 上 發 生 之 事 件 同 樣 適 用 且 將 j y 

同一原划處理兩地分別發生之事件。 

M 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蹦 在 加 黎 利 發 

生之事件吾人並無情報。余見頃間通過之决 

議 案 屮 有 一 段 述 明 安 全 理 事 會 " 備 悉 代 理 

調 解 專 員 九 四 八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日 根 據 

5 ^ 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過之决 

議案，向埃及政府曁jy色列嗨時政府提出請 

求，" 

竊W爲;^段字句可確定頃間通>â决議 

案 之 奮 義 。 本 人 不 得 不 聲 明 按 余 當 時 之 瞭 

解該决議案僅對乃吉布情勢而言。如果不然 

該決議案或仍屬切當,且驟親之頗感適宜。但 

余不得不表示對於在加黎利螢生之事件一無 

所知。倘余記憶不31吾人並未接有代理調 

解專員對:》^該地事件之報吿。因是就本人所 

知，J W往討論並未涉及加黎利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安 

全 理 事 & 目 前 考 虜 之 案 件 僅 係 埃 及 代 表 M 

提請注意在乃吉布發生之事件固属事實。因 

此吾人目下僅在處理该©之當地情勢。雖然. 

竊 y 爲 理 事 會 讅 理 事 當 可 承 認 吾 人 擬 對 該 S 

情勢探取之行勤，亦能應用於他處發生之同 

樣情勢。 

茲欲知者，乃代理調解專員是否認爲在 

類 似 加 黎 利 情 勢 發 生 時 渠 亦 有 權 援 用 目 前 

爲乃吉布情形規定之同樣程序。如渠覺有權 

爲之，則頃間通遏之决;«案,似可認爲適用。 

倘渠咸覺不能W此項稃序處理其他同顛之愔 

勢 則 或 須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另 一 决 議 案 授 權 援 

例辦理。不知代理調解專員看法如何。 

M 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鄙 f 较 善 辦 法 係 

由吾人自紫頃間通過之决議案加y 110释。 

本 人 街 於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適 纔 發 表 之 意 

見，不得不提出保留，因本入頗難镣解何《 

代理調解專員之,見竟 能改變本决叆案之實 

義 。 竊 W 爲 閼 黎 巴 嫩 代 表 提 出 之 問 題 最 好 

由 吾 人 自 行 取 决 而 確 定 究 竟 頃 間 遏 通 之 决 

議 案 應 作 何 種 解 释 余 適 纔 發 言 時 , , t 目 屮 W 

爲前此計論限*^乃吉布間題。但當時倉卒發 

言 未 予 ^ 廬 茲 經 重 閱 通 > & 之 決 議 桊 原 文 ， 

^ 决 逮 案 似 係 一 般 性 質 ， 可 應 用 所 有 同 

類之倩勢。沈思之餘，頗JW爲應作如此解释。 

因此竊 jy爲黎巴嫩代表提此問題 f i甩正 

當 而 本 人 提 出 異 議 & 能 M 明 其 所 提 出 之 點 ， 

亦未嘗無益。 

Mr AMMOUN (黎巴嫩）本人與法國代表 

同盲。余前謂52爲頃間通過之决叆桊係屬一 

般性皙。當時安全理事會業已得*代理調解 

專員之報吿，其中涉及在乃*布與加黎利兩 

地前線發生之事件。兩處倩形完全相似。讅 

君 通 過 之 决 議 桊 所 根 據 之 原 划 正 係 發 生 類 

似 事 件 時 所 當 顧 及 之 ^ 則 此 揞 形 吾 入 

僅 能 管 像 ^ 决 幾 案 將 能 應 用 於 所 有 業 E J ? 生 

之 此 類 毐 件 及 將 來 可 能 麥 生 之 同 類 事 伴 ， 

而冀望此類事件小再發生。 

M r EBAN ( J ^ 色 列 臨 時 政 府 ） 本 人 

看 法 任 何 第 三 者 閲 及 本 决 議 案 時 ， 其 所 得 

印 象 爲 該 决 議 案 專 指 巴 勒 斯 坦 某 區 域 內 

之軍事行動而言，卽乃吉布區是也。本决議 

案第四段述及十月十九日之决議案，而後者 

訐 廬 所 及 ， 限 及 與 j y 色 列 兩 政 府 間 之 某 

種談铜，且僅專門指明該兩政府 

因此當第三段述及雙方時，當係僅指W 

色 列 & 府 與 埃 及 政 府 而 言 蓋 僅 ^ 兩 玫 府 在 

^ 待 別 區 域 内 持 有 爭 端 也 。 

一七 



在 該 決 議 案 後 部 吾 人 闥 知 安 全 理 事 備 

悉代理調解專員於十月二十六日函達埃及政 

府曁JW色列酶時政府知叩之請求。是項請求 

僅專提及在乃吉布發生之事件。因此迨安全 

理事會在决議案實體部分請有蹦各政府撤^ 

在 某 區 之 軍 隊 並 在 各 駐 軍 間 劃 出 某 種 地 帶 

時 顯 然 係 向 " 色 列 政 府 曁 埃 及 政 府 兩 方 面 

作 此 建 議 ， 而 j y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曾 論 之 地 區 

爲範園。 

安全理事會對於巴勒斯坦北部之局勢並 

無計諭該地 局 勢 係 由 於 F a w z i ELKawkji銃 

領 之 非 正 規 軍 隊 破 壊 休 戰 協 定 而 引 起 據 稱 

此人歸黎巴嫩政府管轄。惟本决議案内從未 

提及^軍統領或黎巴嫩政府。 

當理事會通過一蘭於某特殊事項之决議 

案 時 倘 i X W 機 械 方 式 應 用 於 安 全 理 事 * 未 

嘗計論之事項，似係異翁奇特之辦法。 

有鑭之II方，諒將收到安全理事會通過 

之决議案抄本。‧《色列政府於解释該决議案 

時 當 僅 認 爲 專 指 通 過 本 决 叆 案 前 計 廬 所 及 

之事件而言。 

M r PARODI (法蘭西）本人茲又發言，深 

感 歉 仄 。 吾 人 通 遏 之 决 議 案 固 係 由 於 乃 吉 

布事件而引起。但其中規定之原刖，含,一 

般 性 晳 可 應 用 於 其 他 事 件 。 I t 觐 於 應 用 於 

其他事件一節自應顧及"往發生之事件，從 

而 檢 計 最 初 破 壤 休 戰 協 定 之 責 任 誰 屬 等 問 

題。 

本人認爲大可信賴代理調解專員對於本 

决 議 案 如 此 了 解 而 對 其 所 應 處 理 之 各 項 事 

件作公正無阿之措置。 

M r JESSUP (美利堅 â " 衆國）照本人看 

法 ， 安 全 理 事 會 頃 與 通 之 决 議 案 ^ 於 其 

第四段所述，尤其提及安全理事會於十月十 

九 日 通 過 之 决 議 案 一 點 顳 係 f 指 乃 吉 布 目 

前情勢而言，蓋十月十丸日之决議案特指該 

地倩形也。因此倘謂頃間通過之决議案係爲 

^地倚势而擬定，似屬正當。安全理事會自 

亦明知闕於巴勒斯坦休戰全局，業經通過其 

他决議案，且該休戰協定對全區普逼有效。但 

如本人所述，頃間:4過之决議案，似顳係針 

對乃吉布局勢而作者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 埃 及 ） 當 本 人 代 

表敝國政府，請求安全理事會審議猶太民族 

違反休戦協定所引起之局勢時，余, t目中並 

非僅指埃及局面而言，而係顧及猶太民族軍 

踩一切違反体戰協定之行動。 

就埃及與埃及軍嫁而言，本人特重申埃 

及軍隊臛拮堅毅之决,[：。當前問題非僅顯 

乎埃及在全继中所處之地位，而實鬮係巴勒 

斯坦和平之全局。就吾人而言，深望不再有 

違反休戦協定或挑撥煽動之舉動發生。牖於 

此 點 余 復 提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盲 猶 太 代 表 數 

曰前在安全理事會[第三七五次會議]»言時 

所述摅稱接受撒>i至原有陣線之議，無異 

受一種; 

同時徵J 

文 件 S / 1 0
6 8 可 顯 見 殘 害 事 件 刻 仍 耱 獠 發 

生 。 此 種 慘 案 不 僅 蠻 暴 而 已 且 迫 便 千 萬 

黎 民 離 鄉 背 井 求 棲 於 埃 及 黎 巴 嫩 及 其 他 亞 

拉 伯 國 家 之 内 而 睽 此 冬 塞 瞬 至 之 流 離 

於 浩 漠 荒 山 之 中 。 凡 此 種 種 皆 不 得 不 考 廑 

及之也。 

余 鉞 瞭 解 法 國 代 表 與 美 國 代 表 所 援 引 

者 爲 規 律 稃 序 問 題 但 敢 信 兩 位 代 表 4 ^ 能 

^認本理事會並非泥；5^規律程序之4^§@！ 

體 而 實 係 一 保 衞 安 全 之 理 事 § • 。 徜 訓 誠 某 

方 弗 在 一 戰 線 上 破 壤 休 戰 協 定 而 任 其 在 其 

他 戰 線 上 自 由 行 動 斯 3 « 小 可 ® 議 之 謬 事 。 

職 是 之 故 本 人 推 測 且 企 望 安 全 理 事 會 

將亦 i i2爲本日决議案對所有戰線一律適用。 

如 有 需 要 余 將 擬 具 正 式 提 議 一 件 並 望 安 

全理事,â"中能有一理事予isl贊助提出。 

主 席 目 T 旣 無 正 式 動 議 吾 人 似 可 就 

此散會。 

Mr EBAN (JW色列臨時政府）本人僅欲 

稽 留 安 全 理 事 會 片 刻 時 間 誶 論 上 次 會 議 中 

之 一 語 蚤 聞 此 語 已 對 輿 論 發 生 4 良 之 效 果 。 

吾儕在此之唯一責任，在ÎNt切表白JW色列 

i f c 府 之 盲 見 與 情 緒 深 信 發 i " 應 儘 量 坦 白 且 

爲對î«^自由言論7應加JW矯飾或虛觼之拘 

束。但當保*南方國:h之jy色列軍人，爲英 

聯 王 國 代 表 比 作 希 特 勒 之 納 粹 暴 兵 之 時 吾 

儕殊未甘械默。本人深信此種言論，不特曲 

解 事 實 抑 且 有 失 鱧 統 。 對 敝 民 族 在 個 別 與 

集 體 方 面 均 有 切 膺 關 係 之 歷 史 琅 境 將 使 此 

語 發 生 無 謂 之 良 效 果 ± 可 盧 者 , 節 心 存 

此 類 比 擬 之 人 竟 a 左 右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之 解 

决;&式也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今 

午 本 人 之 言 或 能 引 起 溪 解 。 余 固 未 嘗 

太軍踩比作希特勒之暴兵。當時猶太代表對 

提出之决議案表示抗逮，指爲搔亂安逮相牛 

撩形之舉。余小過指明在爲敵人佔領之區域 

內 方 可 有 安 謐 和 平 之 情 形 ， 但 不 能 因 此 而 

小要求改變此種局勢。本人毫無將猶太軍隊 

比作Major Eban所謂"希特勒之暴兵"之意。 

所應牢記者，蓋強佔他人土地不能產生安謐 

和平愔形，縱可產生,: r不應容其久持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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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mir Add ARSLAN ( 敍 利 S ) 爲人比作 

納 粹 而 惱 羞 成 怒 者 只 須 避 免 殘 殺 婦 孺 及 

在母前殘害甫:r三月之嬰孩而巳。；Y願人比 

爲 納 粹 ， 固 易 言 之 ， 然 試 察 其 行 動 實 如 出 

—轍也0 

主 席 倘 無 其 他 f 見 發 表 當 卽 散 會 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散 

會 之 議 本 人 無 7 樂 贊 同 。 I t 若 立 卽 散 會 

吾人何所適從？黎巴嫩代表所提一點，似尙 

未港解答。吾人究節予 jy考虜，抑俟異日苒 

議？究竟如何處理此事乎, 

主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提 議 耱 凝 開 會 。 

余 巳 明 白 宣 稱 迄 未 接 有 正 式 提 議 亦 

： 議 I t 各 理 事 自 

就 余 個 人 而 言 對 耱 耱 開 會 一 點 殊 無 

理由可W反對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余 

殊 不 願 瑢 延 議 程 但 今 夕 會 議 就 此 終 锫 似 

有不當。有人建議頃間通過之决議桊原JIJ 

上 鹰 能 斟 酌 援 用 於 發 生 同 樣 情 勢 之 其 他 地 

域。主席頃謂理事會旣未接有任何具體提議 

吾人不能就此點予 j y考廬 I t本人 i ^g爲此係 

相 當 重 耍 之 一 點 。 倘 蒙 主 席 惠 允 敢 卽 提 出 

具體動遴一件。本人建議安全理事會審議並 

通過一簡單明瞭之决議案S / 1 0 6 5。茲先宣 

讚 原 文 然 後 遞 交 秘 書 處 。 其 案 文 如 下 

"安安理事會 

"貧於十一月四日通過關於巴勒斯坦南 

部愔勢之决議案一件 

"茲經審 i iKt理調解專M就巴勒斯坦北 

部情勢所伊之情報 

" 特 此 推 廣 上 述 决 議 案 之 範 園 俾 能 包 

括巴勒斯坦北部之情勢。" 

主 席 茲 有 英 聯 王 國 代 3 c 之 提 案 ， 提 供 

理事會審議 

M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片 刻 前 本 人 發 a 

時 曾 謂 余 爲 ^ 决 議 案 在 本 質 上 包 â " 一 般 

性 之 規 定 大 可 援 用 ; m 有 類 似 事 件 。 英 聯 

王國代表所提出之問題諒卽本此解释。但其 

所提出之提案承?！!"前之决議案亦能應用 

； ？ ^ 在 加 黎 利 生 之 事 件 換 言 之 吾 人 認 爲 ^ 

地事件與業有情報之乃吉布事件類似。事實 

上瓤於加黎利問題吾人並未接有任何愤報 

至少余個入並無所知，而吾人鹰對加黎利事 

態 之 螢 展 情 形 略 有 所 知 然 後 再 作 定 奪 。 

因Jlfc本人;^忍爲最善辦法，或係探取下列 

解释卽昭 W f j 提出之方式所 ; 1 過之决議案 

適 用 * ^ ^ 吉 布 1 ^ 而 同 時 含 有 一 般 性 之 原 則 

如有其他事件確與該地事件類似時，亦可援 

用此項原則，惟余爲吾人在猹得關;?^北加 

黎 利 螢 生 事 件 之 情 報 前 殊 未 便 對 3 處 間 

題取何措置。就余所知吾人尙未接有報吿。 

倘 此 語 有 3 1 尙 靖 書 處 糾 正 。 

主 席 代 珲 調 解 專 員 稱 對 此 問 題 ， 已 

有 報 吿 見 文 件 S / 1 0 5 5 内 。 

理事會各理事旣在考廬如何處理此事， 

本 席 特 此 聲 明 當 阿 根 廷 代 撙 任 安 全 理 事 

會 主 席 之 時 决 7 揸 對 任 何 决 議 案 自 作 解 释 。 

對此問題,非由理事會本身發表盲見不可。: t 

JW^决議案末段指定代理調解專員須與理事 

會 一 特 別 委 員 會 磋 商 而 本 主 席 並 不 參 與 此 

委 員 會 因 此 本 席 更 難 予 j y 裁 决 。 

本 席 正 式 提 請 諸 理 事 ^ 啻 本 席 對 於 任 

何解释不能負責但除非理事會决定*5今夕、 

明 日 或 異 日 : & 决 解 释 問 題 余 當 視 事 實 上 之 

需 要 召 集 理 事 會 開 會 ， 《 3 1 解 决 。 

英 聯 王 國 代 表 之 提 案 正 " 打 宇 機 錄 出 

屮俾便分發理事會諸理事察 B ？。 

M r J M A L K (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圃 

聯 邦 ） 茲 有 一 奇 持 之 程 序 爲 人 引 用 於 安 全 

理 事 會 之 屮 。 在 表 决 ^ 决 議 案 之 前 黎 巴 嫩 

代表及敍利亞代表已知有此等事實，隨時可 

予 提 出 。 吾 人 皆 明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最 四 次 

會 議 屮 係 計 論 在 乃 吉 布 之 谤 勢 。 人 皆 曾 闥 

讚!？擬决議案全文闪而瞭悉係 f a乃吉布事 

件 而 發 目 下 ^ 决 議 案 業 經 表 决 ， 且 其 屮 明 

載 在 乃 吉 布 發 生 事 件 之 日 期 並 確 定 對 乃 吉 

布 區 適 用 之 限 度 此 時 始 將 推 廣 ^ 决 議 案 範 

圍 問 題 提 出 ， 且 特 別 指 明 ^ 决 議 案 所 須 包 

括 之 確 定 戰 區 誠 屬 反 常 之 舉 。 

吾 人 盡 知 如 法 國 代 表 所 言 目 前 對 加 

黎利情勢尙無充分情報。安全理事會對該間 

題迄未加 jy研計。是 jy此刻驟予决定，實不 

合 理 且 無 奮 義 。 

時事業已顦示安全理事會十月十丸&之 

决定未免操之過急。嗣又重作輕率之决定， 

辛本日方吿5t論終結而余fông爲過:S*^輕忽 

取决。 

茲英聯王國代表復提逮再作一輕率之决 

^。其故安在？事實上有如此倉丰之4^要乎7 

本人建議先對黎巴嫩代表與敍利亞代表所提 

出 之 問 題 詳 予 檢 討 然 後 苒 作 决 定 吾 人 

何須卽作如此倉卒之决定耶？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S ? 

本人若法，g下情形，並無蘇聯 f t表設法描 

葛之奇特程度。今夕安全理事會曾投褢决定 

刖 數 條 藉 資 應 付 公 認 爲 違 反 休 戰 協 定 之 

舉 動 及 軍 事 局 面 之 變 更 。 本 人 殊 難 了 解 何 

j y 安 全 理 事 會 不 能 决 定 如 有 同 樣 3 反 休 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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敏 定 從 而 痩 更 軍 事 局 面 之 倩 形 在 其 他 區 域 

或 另 一 方 面 發 生 時 上 述 原 則 同 可 應 用 。 

余 î T F ^ 爲吾人通過之决議案原爲乃吉 

布情勢而作但其中確有一般性之原則規定， 

而如安全理事會能予同,，何 j y在同樣違反 

休 戰 協 定 變 更 軍 事 局 面 之 下 不 能 應 甩 ^ 項 

原則， f t點殊難索解。 

吾人尙未接有闕於加黎利事件之詳細報 

吿 或 係 事 實 。 但 ^ 處 顳 然 曾 有 軍 事 活 動 而 

所 有 軍 事 活 動 7 免 引 起 違 反 休 戰 協 定 之 情 

形 同 時 影 罄 軍 事 局 面 之 變 化 。 究 竟 何 國 因 

此镀得利益茲姑弗論。究竟孰爲侵略罪首 

亦 小 置 璣 。 余 所 論 者 係 理 事 會 旣 擬 應 m 

項 原 則 於 乃 吉 布 區 域 何 j y 不 能 援 用 於 巴 勒 

斯坦其他區域發生之同樣事件。 

Emir Adel ARSLAN ( ^ 利 亞 ） 蘇 聯 代 表 

jy前似係對於延擱此案反對最力者之一。每 

次提議延期一r日或僅延至下屆會議計論之 

時，渠均表反對。但値今夕吾人或願使之満 

盲之時,彼指責菩儕輕率從事。目下提出 

之 議 毫 — 奇 特 。 

M r AMMOUN (黎巴嫩）本人向安全理事 

會 提 出 之 問 題 絲 毫 不 足 爲 奇 。 爲 避 免 發 生 

糾 葛 起 見 余 在 j y 前 計 論 之 時 未 嘗 發 言 。 當 

時 本 人 認 爲 須 俟 計 論 第 一 點 終 結 之 後 再 行 

提出第二問題余覺此係對；8^安全理事會尊 

重 之 舉 。 余 對 計 論 經 過 備 加 注 , 而 瞭 悉 

計論主題爲一般性之原刖此點已有人指明。 

茲據蘇聯代表聲稱。雖#^吾人對 î « s !ra黎利 

情勢;^知其詳。試間加ST利情勢舆乃吉布情 

勢 之 間 有 何 區 別 ， 可 使 同 一 原 則 能 應 用 

ff^m,而不能援用於此乎？ 
猶 太 代 表 曾 稱 此 次 破 壊 休 戰 協 定 之 軍 

m係非正規之兵士。本人此觀點業予駁 

斥 。 余 在 第 三 七 三 次 會 議 屮 聲 明 阻 礙 調 査 

工 作 進 行 者 乃 猶 太 人 也 作 此 舉 動 之 人 

係畏憚讕査之結果。本人今夕小顔詳述此節 

但 吾 人 持 有 實 據 證 明 破 壊 休 戦 協 定 者 ， 確 

係猶太人。此刻麵庸贅述。 

何 人 有 人 責 難 菩 儕 指 爲 欲 作 輕 率 之 决 

定 ， 殊 難 理 解 。 事 實 上 問 題 固 7 在 此 而 

在 應 用 一 種 厚 則 。 更 有 進 者 倘 & 倉 卒 取 决 

與延期51 " 論 二 中 擇 一 當 J W 前 者 爲 優 蓋 

正如埃及代表頃間提及之亞拉伯同盟)^書長 

来函所述，殘害慘案在加黎利日有發生。吾 

人或有權能耍求立卽設置31査委員會處理此 

事。本人前已正吿安全理事會目下《、特日 

有慘桊發生且對方正實行大規模之計割；3： 

摧 加 黎 利 爲 荒 墟 ， 驅 其 居 民 : 境 外 而 毁 其 

J1宇耋成平地,俾能在廢址建樹"色列國。在 

此種情形之T 吾人耍求儘速定奪，敢信無 

人能予責難。 

Mr PEARSON ( 加 拿 大 ） 本 入 看 法 ， 當 

前扼要間題爲根據吾入通過之决議案，代理 

調解專員之責任究竟限度如何。當余贊成通 

過 ^ 决 議 案 畤 c 目 屮 y 爲 其 責 任 限 度 業 在 

^ 决 議 桊 中 明 白 確 定 蓋 卽 " 巴 勒 斯 坦 境 內 

指定之區域爲限。7、知代理調解專員對此有 

何感想，但他人,(：！目中似有疑問，倘吾人將 

此困難工作交行代理調解專員承擔，而吾人 

對:8?^此項T作之範圍个能共有一致之看法 

¥屬不幸。但余覺或可利用末段字句闉释其 

責 任 之 範 圍 因 目 下 ^ 段 文 似 謂 代 理 調 

解專員對其貴任之範園如有疑間儘可徵誨專 

設委員會之意見。 

& 代 理 調 解 專 員 秉 此 决 議 桊 進 行 工 作 

時 倘 覺 其 所 負 之 責 任 麼 推 廣 至 巴 勒 斯 坦 另 

— 地 域 當 可 召 集 理 事 會 之 專 設 委 員 會 商 洽 

此 事 。 是 時 理 事 會 之 委 員 會 可 予 M 释 淸 楚 

如 有 要 並 可 提 出 全 體 理 事 會 計 論 。 

Mahmoud FAWZI Bey ( 埃 及 ） 本 人 首 先 

有兩問題提出。 

第一問題，須請代理調解專員解答。倘 

目 前 渠 ^ 此 點 發 表 ！ ^ ^ 不 嫌 過 早 擬 講 說 明 

是 否 安 全 理 事 會 頃 間 通 過 之 决 潘 案 足 應 彼 

進 行 其 困 難 職 務 之 需 要 抑 在 ^ 决 議 案 之 下 ， 

仍將遇有繭於乃吉布"外之巴勒斯坦地域《 

àîj舊有之困難。 

箩二問題不過舊事重提而已。安全理事 

會 今 午 開 會 時 本 人 曾 詾 猶 太 代 表 是 否 其 所 

代 * 之 各 方 仍 舊 保 持 其 在 理 事 會 [ 第 三 七 五 

次 會 議 ] 中 發 表 之 , 見 ， 節 猶 太 民 族 如 接 受 

撤軍至原來陣線之議，無禺;5«模受一種事實 

上無法實現之辦法是也 

徜 屬 可 能 深 龔 對 上 兩 問 題 瘗 脍 ^ 

敢 信 此 項 誶 論 能 阚 釋 疑 問 ， 利 便 進 

行也。 

蹦 ^ 蘇 聯 代 表 所 述 7 應 催 促 理 事 會 籌 慮 

— 節 ； 1 請 注 會 猶 太 人 破 壊 休 戦 協 定 之 舉 E 

非 一 朝 ， 夕 之 事 。 層 出 : Ï 窮 有 增 無 狨 ， m 

i l 積 盧 慘 無 人 道 。 本 人 係 î « ^ 十 月 二 十 三 曰 

[ S / 1 0 5
2

]函請安全理事會審議破壊休轔協定 

之情形包括在乃吉布地帶發生之事件在內。 

茲 已 屆 十 一 月 四 日 。 如 此 事 實 豈 能 謂 理 事 

會倉卒從事乎7蓋事繭一種萬分嚴重之局勢， 

迫 使 3 地 居 民 飄 零 異 域 其 所 有 政 權 人 權 横 

遭 划 奪 个 特 《 有 饑 寒 之 ^ ， 抑 且 深 有 性 命 

之 虞 。 們 如 此 能 謂 安 全 理 事 會 倉 卒 從 事 余 

鉞不知拖延二字作何解释矣。 

二〇 



鄙奮JW爲今夕安全理事會對於埃及所提 

破壊休戰協定問題探取决定時並非由;ÎP"^對 

乃吉布區居民特表好感而係出；6«^！^則出 

於 深 信 須 恢 復 和 之 誠 實 與 夫 須 救 生 靈 

於塗炭之决4： 

余願脍知代理調解專員對於此事是否镀 

有 充 分 之 權 能 s 其 是 否 g " 爲 僅 憑 處 理 乃 吉 

布區情勢之决議案，足"鹰付當局。就個人 

而 言 余 素 信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工 作 須 合 乎 

情 理 ， 而 不 能 墨 守 成 規 且 當 前 形 勢 , 須 

予全继籙剷，而7能從局部着眼。 

徐淑希先生（中國）英聯王國所提之决 

議案似頗有理,安全理事會通過此决議案,似 

係適當步驟。因此敝代表圑贊助^决議桊。 

M r NisoT (比利時）余亦贊助英聯王國 

代表頃所提出之决議案草案。並附帶聲明當 

投 褢 贊 成 第 一 决 議 案 時 ， 本 人 卽 爲 該 决 讒 

案 申 述 之 原 則 有 普 遍 應 用 性 質 。 

Mr TARASENKO (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

義共和國）鳥克蘭代我圑仍覺並麵理由須就 

英聯王國代表之提議立卽取决。目宫U耍求菩 

人 肓 然 接 受 一 甚 重 要 之 點 卽 破 壊 休 戰 協 定 

之 皋 動 在 北 方 與 在 南 方 同 有 發 生 之 情 形 茲 

欲吾人採取决定而事實上根據殊不充分。 

在 吾 人 作 此 詳 謗 一 方 之 决 定 j y 前 自 須 

先 對 當 前 問 題 詳 加 考 量 爲 此 目 的 須 假 

JW時B。 

因 此 本 人 爲 較 善 辦 法 係 暫 時 延 期 考 

廬 英 聯 王 國 之 提 案 俟 下 次 會 議 時 再 議 j y 

便各代• ̂ 均 有 充 分 機 會 硏 計 此 事 然 後 再 予 

齄耩審議。余堅持此點,促請諸理事B p辦。 

Mr BuNCHE (代理聯合國E?勒斯坦調解 

專員）翻；6^^及代表頃所提出之問題茲特 

聲明本人曁監督休戰之全體組耩非有安全理 

事會最明白淸晰之311令不可。此點余巳 

日 下 午 向 理 事 會 陳 明 已 往 不 幸 之 經 驗 給 予 

吾人此項教訓。 8 ^ 本人看法理事會頃間通 

過 之 决 議 案 完 全 根 據 乃 吉 布 之 ^ 殊 情 勢 而 

作。倘理事會不另予311令或作特種廨释指明 

本 决 議 案 對 黎 巴 嫩 同 樣 適 用 則 余 自 • ̂ 不 能 

爲 有 權 擅 作 此 種 解 釋 或 如 此 援 用 該 决 讒 

案之規定。 

^ 决 議 桊 第 五 段 所 規 定 之 原 則 及 手 績 ， 

固或 IT可應用於黎巴嫩之 I t勢。余對^地情 

勢 尙 未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詳 細 報 吿 余 本 人 尙 未 

接有充分之踌報。停止攻襲令最後確ÎMi星 

期日世界標準時間上午八時整起始生效。監 

督 休 戰 團 之 參 長 昨 日 離 貝 魯 特 明 日 可 

抵此閟，镀有關於該地 f i勢之詳細報吿。 

茲願聲明該决議案之第五段所規定之原 

則 及 手 耱 雖 能 援 用 於 黎 巴 嫩 之 撩 勢 但 或 

需有伸縮餘地如加入"在適用倩形之下"一 

類 宇 樣 。 余 矛 此 建 瑤 因 黎 巴 嫩 與 乃 吉 布 

兩地情勢雖由於軍事形勢上之,大變動，確 

有相同之點，然余此刻僅須指明兩者亦有不 

同 之 處 因 而 同 樣 辦 法 不 適 用 黎 巴 嫩 或 

因而不應完全指定此項IT則及手耱在黎巴嫩 

嚴格援用。但大致上余可謂^項原朋及手積 

可 引 用 於 黎 巴 嫩 局 勢 只 須 予 監 督 休 戦 之 組 

耩 jy伸縮餘地，俾能於商洽安全理事會頃甫 

設 立 之 委 員 會 j y 後 斟 1 § 辦 理 此 自 係 假 定 

安全理事會之委員會對乃吉布情勢JW外之黎 

巴嫩或其他區域之情勢R樣有權參與意見。 

Mr TARASENKO (鳥克蘭蘇維埃瓧會±義 

Jfc和國）代理調解專員旣稱渠尙無充分可靠 

之情報，本人特再提議暫餒計論該决議粱蓋 

目 前 僅 憊 一 面 之 詞 未 綞 證 實 , 遽 作 决 定 , 似 

有未當。 

本人認爲在此情形之下，作扦«̶方之 

决定，非但有不妥之廬，且有不智之嫌。愛 

苒促請緩議英聯王國代表之决議案。 

主 席 鳥 克 蘭 蘇 維 埃 瓧 會 主 義 共 相 國 代 

表根據暫行議事規則第三十三條第五項之規 

定 請 求 延 期 f t 論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所 提 出 之 問 

題 彼 並 未 言 明 延 至 何 時 計 論 但 辆 論 如 何 ， 

已作延期對論之提議。目前理事會僅能對此 

項動3è發表意見。 

因 此 本 理 事 會 須 考 廑 是 否 延 期 審 議 英 

聯王國代表所提出之問題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倘 

理 事 會 ; g 爲 今 晚 不 能 作 一 决 定 余 自 只 得 表 

示同意。本人僅望不予久擱，而理事會明日 

可再審識此事。本人了解G e n e r a l Riley明 

日或能抵此。不知彼是否能趕到參輿明屬或 

明日下午之理事會會議，或不妨俟彼抵此後 

苒議也。 

茲對鳥克蘭代表發言中一語略加評議。 

據稱余所提出之决遴案責難一方，此殊非事 

實 ^ 决 議 案 不 對 任 何 一 方 表 示 非 難 而 完 

全公正無阿也。 

主 席 英 聯 王 國 代 表 是 否 正 式 提 議 延 至 

明日計論7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) 然 。 

主 席 儕 輛 其 他 代 表 發 言 ， 當 卽 表 決 是 

否將英聯王國代表提出之問題延至明日下午 

三時三十分苒 ; i。 

Mr PARODI (法蘭西）茲僅欲確知是否。 

如代理調解專員所述，明日準可獰得所需之 

懊報。不知其所言是否此意。 



M r BUNCHE (代理聯会國巴勒斯坦調解 

專員）頃簡本人陳述參at長General Riley明 

日可抵巴黎。余不知彼究於何時可到。但，雖 

非 綞 不 可 能 深 恐 不 及 趕 来 參 與 安 全 理 事 

午後召開之會議。彼係於咋日離貝魯特飛此。 

主 席 徜 理 事 會 讅 理 事 感 覺 明 B 下 午 三 

峙 三 十 分 開 始 審 議 此 問 題 尙 嫌 過 早 可 再 延 

至屋期六午後同一時間 

M r PARODI ( 法 蘭 西 ） 本 人 誠 不 願 延 擱 

計 論 ， 反 之 ， 亟 願 早 予 解 决 但 當 下 次 開 會 

時，吾人須有今晚所缺之情報。否則吾人何 

爲而開會' 

主 席 茲 先 表 决 £ 否 延 至 明 日 午 後 三 時 

三十分苒對此事加JW審,1。 

當經舉手表3^。 

&提字末獲通逷。 

主席法國代表提3 1 延至屋期六再予計 

論。 

M r PARODI 蘭 西 ） 本 人 爲 最 好 辦 

法係當主席斟1§ Mr B u n c h 所 言 爲 何 時 開 

會最有禅益時，由主席决定時間召開會遴。 

主 席 是 否 一 致同意此議。 

钛 桌 屏 議 看 f p 照 辫 

千後十一時散會。 

第三百七十八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3星期工午 

後三時在巴:^夏幽宮非：S開舉行 

主 席 D r J A R C E (阿根廷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、加拿大、屮國、哥侖比3?、法蘭西、敍 

利亞、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蘼維 

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五 公 報 

依 據 安 全 理 事 會 暫 行 議 事 規 則 , 五 十 五 

條 之 規 定 铋 * 長 發 表 下 列 公 報 並 予 分 發 

jy代逨記紀錄 

"安全理事會於本日下午舉行非公開會 

饞 ， 經 脍 取 代 理 聯 合 國 巴 勒 斯 坦 調 解 專 £ 4 

M r Ralph J B u n c h e闞釋其齣此發衷關: 

巴勒斯坦休戰局勢及訐議更較7TC久辦法之奮 

見 0 

" 嗣 經 交 換 盲 見 ， 並 定 明 日 午 前 十 時 

三十分續議。 

"Mr Bunche本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之 

建議,爲便於討；â起見係用决議案草案之方 

式提出，其原文如下-

安全理事會 

旣*«̶九四八年七月十五B决定在 

不違反安全理事會或大會嗣後所作决定 

之下，巴勒斯坦之休戰協定，應叩該B 

及一;n<四八年五月二十丸日之决議案艇 

耱 生 效 ， 迄 巴 勒 斯 坦 之 未 來 局 勢 得 有 

和平讕隳爲Jfc 

確 按 此 事 之 情 形 ^ 項 休 戰 協 定 

雖無時限，確係努力恢復E»勒斯坦和平 

之第一階段且自休戰協定JW迄戦事完 

全 終 止 之 過 程 實 乃 最 移 和 平 解 决 一 切 

基本政治爭執所; f可少之條件 

深願促進此項過稃之儘早實現 

並鑒;5«̶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之决 

議案曾斷定巴勒斯坦之倩勢構成憲章铱 

三十九條所稱對於和牛之威脅 

促 請 對 巴 勒 斯 坦 爭 端 直 接 有 繭 之 

各方爲涫弭此項對；8«^和平之威脅起見 

經由代理聯合國巴勒斯坦調解專 3 之锋 

旋 從 事 * ^ 下 列 步 驟 

( 甲 ） 廨 决 在 巴 勒 斯 坦 所 有 陣 璩 上 

一切待决之体戰問題 

( 乙 ） 濂 結 停 戰 協 定 包 括 下 列 手 

m 
( 子 ） 在 聯 合 國 監 親 下 ， 成 立 宽 廣 

之非武装地帶， jy資隔離各 

該 參 與 巴 勒 斯 坦 戰 事 之 軍 

m 
( i ) 爲 確 保 恢 復 巴 勒 斯 坦 和 平 

局勢所4^需之撤兵及裁軍措 

施 

並P，有繭各方，JW及代理聯合國B 

勒斯坦調解專 f i 將赏施本决議案倚形， 

隨時向本理事會提出報吿 。" 

第三百七十九次會議 

一九1=；八年十一月十a星期三午前十 

時 三 十 分 在 巴 夏 幽 宮 非 : i j 開 舉 行 

主 席 D r J A R C E (阿根廷）。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、 比 利 

時 、 加 拿 大 、 屮 國 、 哥 比 亞 、 法 蘭 西 、 敍 

利5&、 a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和 國 、 蘇 維 

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 

合衆國。 

條之規定 i l*書長發表下列公報，並予分發， 

jy代速記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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